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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公園場地申請使用須知

 中華民國 106 年 9 月!11 日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106)府工公字第!10634168200 號令訂定發布，!

 並自!9 月!29 日起生效!

 中華民國 111 年!12 月!5 日臺北市政府(111）!

 府工公字第!1113062108 號令修正發布，並自!12 

 月!20 日起生效

!!!!!!!!!!!!!!!!!!!!!!!!!!!!!!!!!!!!!!中華民國 113 年!12 月!3!5!!日臺北市政府(113）

!!!!!!!!!!!!!!!!!!!!!!!!!!!!!!!!!!!!!!府工公字第2244182913號令修正發布第5點條文

!!!!!!!!!!!!!!!!!!!!!!!!!!!!!!!!!!!!!!之附表；並自225年2月2日生效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管理場地提供使用及收費，並依規費法第

十條與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場地使用管理辦法（以下簡稱場地使用管理!

辦法）第三條及第六條規定，訂定本須知。

二、本須知用詞定義如下：

(一) 場地：指臺北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第二條所定之公園。

(二) 營利性活動：指有收費、商品展示行銷、廣告或其他營利行為之活動。!

(三) 非營利性活動：指非屬前款之活動。

三、於場地內舉辦集會、展覽（售）、演說、表演等活動者，應向場地管理機!

關申請許可。

    前項所定活動，分為營利性活動及非營利性活動。!

四、場地提供使用，其提供區域、保證金及使用費收費基準如附表。!

五、本須知之申請人資格規定如下：

(一) 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以下簡稱本府各機關）。!

(二) 各級政府機關、學校。

(三) 經登記或核准立案之機構、法人或團體。

(四) 具有完全行為能力之自然人。

六、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場地管理機關應不予許可使用：!

(一) 活動違反場地設立之特定目的。

(二) 舉辦私人祭典活動、宴客或其他足以影響環境安寧之活動。!

(三) 有場地使用管理辦法第五條規定情形。

七、申請人提出申請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申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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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預計聚集人數未達三千人之活動：使用場地始日前七日至一百八十日

間。 

    2.預計聚集人數達三千人以上之活動：使用場地始日前三十日至一百八十

日間。 

    3.申請人之申請日，以申請文件送達場地管理機關之日為準。 

(二) 申請人除為本府各機關者外，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非營利性活動：除經場地管理機關許可者外，同一申請人每月以申請

一次為限，且每次申請使用期間不得逾七日。 

    2.營利性活動：除經場地管理機關許可者外，同一申請人每月以申請一

次為限，且每次申請使用期間不得逾三日。 

(三) 申請人應依活動類型，檢附下列各目所定文件： 

    1.非營利性活動： 

    (1)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申請書（附件一）。 

    (2)臺北市公園場地活動企劃暨安全計畫（附件二）。 

    (3)預計聚集人數達一千人以上且持續二小時以上之大型群聚活動者，並

應檢附臺北市政府受理大型群聚活動申請案件注意事項第四點規定文

件。 

    (4)申請人或現場活動負責人之存摺封面影本。 

    (5)身分證明文件： 

    ○1 申請人為自然人者，應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 申請人為機構、法人或團體者，應附依法登記或核准立案之證明文件 

影本及現場活動負責人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6)環境維護表（附件三）。 

    2.營利性活動： 

    (1)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申請書（附件一）。 

    (2)臺北市公園場地活動企劃暨安全計畫（附件二）。 

    (3)預計聚集人數達一千人以上且持續二小時以上之大型群聚活動者，並

應檢附臺北市政府受理大型群聚活動申請案件注意事項第四點規定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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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攤商展售活動資料表（附件四）。 

    (5)申請人或現場活動負責人之存摺封面影本。 

    (6)身分證明文件： 

    ○1申請人為自然人者，應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申請人為機構、法人或團體者，應附依法登記或核准立案之證明文件 

影本及現場活動負責人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7)環境維護表（附件三）。 

(四) 申請方式：以臨櫃、郵寄、傳真、網路(市民服務大平臺)申請均可。 

(五) 受理單位：各場地管理機關。 

    前項申請人資料不全者，場地管理機關得命其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

補正不全者，駁回其申請。 

八、申請人取得許可後，應於使用場地始日三日前，繳納使用費及保證金，如

許可處分要求申請人保險並應繳交保險證明文件，始得使用場地；未依限

繳納使用費、保證金或繳交文件者，場地管理機關應撤銷許可，並由備取

者遞補之。 

九、申請人取得許可後，若無法如期使用，除有不可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者

外，應於使用場地始日三日前以書面通知場地管理機關取消使用，所繳納

之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無息退還。但已產生之費用，不予退還。 

    申請人未於前項規定期限內以書面通知場地管理機關而取消場地使用，除

有不可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者外，其已預繳場地使用費之二分之一及已產

生之費用，不予退還；如致場地管理機關受有損害者，申請人並應負損害

賠償責任。 

十、場地之使用順序如下：  

(一) 場地管理機關。 

(二) 本府各機關。 

(三) 各級政府機關、學校。 

(四) 經登記或核准立案之機構、法人或團體。 

(五) 具有完全行為能力之自然人。 

    前項第二款至第五款同款同時有二名以上申請人申請於同一時段使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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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地者，以申請文件先送達場地管理機關或網路申請先登錄者優先使

用，並依申請文件送達時間先後，依序排定備取順序。場地管理機關無

法判定申請文件送達或登錄時間先後時，採抽籤方式決定之。 

十一、集會、演說之申請，經場地管理機關許可使用後，應依集會遊行法相關規

定，向轄區警察分局申請許可，並於活動日前將許可文件影本送交場地管

理機關備查；逾期未送者，場地管理機關應撤銷許可。但依相關規定舉辦

集會、遊行無須申請許可者，不在此限。 

十二、活動涉及勸募行為者，申請人應依公益勸募條例相關規定辦理，並於申請

場地許可時，檢附衛生福利部或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核發之勸募活動許可文

件影本。 

十三、活動內容涉及攀樹行為者，並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一) 攀爬之樹木須坐落於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經管基地面

積達一公頃之大型公園，且非臺北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所定受保護樹

木。 

(二) 活動應由攀樹師現場指導，並應檢附攀樹師證照。 

十四、本府各機關使用場地免繳使用費及保證金。 

十五、場地管理機關提供場地所收取之使用費，應依規定解繳市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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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收費基準表 
公

園

管

理

機

關 

項目 行政區 公園 提供區域 
保證金 

（新臺幣：元） 

使用費 

（新臺幣：元） 
備註 

臺
北
市
政
府 

工 

務 

局 

公 

園 

路 

燈 

工 

程 

管 

理 

處 

或
臺
北

市
各
區
公
所 

1 大安區 
大安森林 

公園 

大安森林公園 

露天音樂台 
30,000元 

上午、下午、晚場 

各 10,000元  

每場以 4 小時計 

非營利性 

活動場地 

2 中正區 
二二八和平

公園 

二二八和平公園

露天音樂台 
30,000 元 

上午、下午、晚場 

各 6,000 元  

每場以 4 小時計 

非營利性 

活動場地 

3 萬華區 青年公園 
青年公園 

露天音樂台 
30,000 元 

上午、下午、晚場 

各 3,000 元  

每場以 4 小時計 

非營利性 

活動場地 

4 士林區 士林官邸 
士林官邸 

露天音樂台 
30,000元 

上午、下午場 

各 5,000 元  

每場以 4 小時計 

非營利性 

活動場地 

5 中山區 
榮星花園 

公園 

靠龍江路之園區 

(800 平方公尺) 
30,000元 

上午、下午、晚場 

各 3,000 元  

每場以 4 小時計 

營利性活動場地

依表列收費基準

收取使用費，非營

利性活動依項目

25 收取使用費。 

6 中山區 
花博公園 

美術園區 

天橋下廣場僅開

放鄰原民風味館

之廣場部分，不含

人行道。 

(400 平方公尺) 

30,000 元 

上午、下午、晚場 

各 2,800 元  

每場以 4 小時計 

營利性活動場地

依表列收費基準

收取使用費，非營

利性活動依項目

25 收取使用費。 

7 信義區 
信義 351 號

公園（1） 

位於松高路誠品

A2 南側 

（373 平方公尺) 

30,000 元 

上午、下午、晚場 

各 7,000 元  

每場以 4 小時計 

營利性活動場地

依表列收費基準

收取使用費，非營

利性活動依項目

25 收取使用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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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收費基準表 
公

園

管

理

機

關 

項目 行政區 公園 提供區域 
保證金 

（新臺幣：元） 

使用費 

（新臺幣：元） 
備註 

8 信義區 
信義 351 號

公園（2） 

松高路新光三越

A4 南側 

（280 平方公尺) 

30,000 元 

上午、下午、晚場 

各 6,000 元  

每場以 4 小時計 

營利性活動場地

依表列收費基準

收取使用費，非營

利性活動依項目

25 收取使用費。 

9 信義區 
信義 352 號

公園（1） 

松智路與松壽路

交叉口，松壽路以

北 

（776 平方公尺) 

30,000 元 

上午、下午、晚場 

各 15,000 元  

每場以 4 小時計 

營利性活動場地

依表列收費基準

收取使用費，非營

利性活動依項目

25 收取使用費。 

10 信義區 

信義 13 號

廣場-信義

廣場 

松智路與信義路

叉口 

(3,152 平方公尺) 

30,000 元 

上午、下午、晚場 

各 30,000 元  

每場以 4 小時計 

營利性活動場地

依表列收費基準

收取使用費，非營

利性活動依項目

25 收取使用費。 

11 中山區 
中山 4 號 

廣場 

中山北路 2 段 

41 號前 

(1,662 平方公尺)  

30,000 元 

上午、下午、晚場 

各 10,000 元  

每場以 4 小時計 

營利性活動場地

依表列收費基準

收取使用費，非營

利性活動依項目

25 收取使用費。 

12 中山區 
中山 21 號

廣場 

基隆河捷彎取直

範圍內（敬業三路

東側） 

(1,400 平方公尺) 

30,000 元 

上午、下午、晚場 

各 5,000 元  

每場以 4 小時計 

營利性活動場地

依表列收費基準

收取使用費，非營

利性活動依項目

25 收取使用費。 

13 大同區 永樂廣場 

迪化街 1 段 30 號

對面 

(1,200 平方公尺) 

30,000 元 

上午、下午、晚場 

各 8,000 元  

每場以 4 小時計 

營利性活動場地

依表列收費基準

收取使用費，非營

利性活動依項目

25 收取使用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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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收費基準表 
公

園

管

理

機

關 

項目 行政區 公園 提供區域 
保證金 

（新臺幣：元） 

使用費 

（新臺幣：元） 
備註 

14 萬華區 
萬華 406 號

廣場 

中華路 2 段長沙

街 2 段交叉口 

(662 平方公尺) 

30,000 元 

上午、下午、晚場 

各 3,000 元  

每場以 4 小時計 

營利性活動場地

依表列收費基準

收取使用費，非營

利性活動依項目

25 收取使用費。 

15 信義區 
信義 21 號 

廣場 

101 與世貿三館

間 

(5,012 平方公尺) 

30,000 元 

上午、下午、晚場 

各 100,000 元  

每場以 4 小時計 

營利性活動場地

依表列收費基準

收取使用費，非營

利性活動依項目

25 收取使用費。 

16 士林區 
士林 1 號 

廣場（東側） 

中山北路 7 段 2

號 

(883 平方公尺) 

30,000 元 

上午、下午、晚場 

各 3,000 元  

每場以 4 小時計 

營利性活動場地

依表列收費基準

收取使用費，非營

利性活動依項目

25 收取使用費。 

17 士林區 
士林 1 號 

廣場（西側） 

天母西路 1 號 

(1,646 平方公尺) 
30,000 元 

上午、下午、晚場 

各 3,700 元  

每場以 4 小時計 

營利性活動場地

依表列收費基準

收取使用費，非營

利性活動依項目

25 收取使用費。 

18 士林區 

福林公園地

下停車場地

上層出入口

前廣場 

中正路靠雨農路

之園區 

 (345 平方公尺) 

30,000 元 

上午、下午、晚場 

各 3,600 元  

每場以 4 小時計 

營利性活動場地

依表列收費基準

收取使用費，非營

利性活動依項目

25 收取使用費。 

19 北投區 
長安公園 

擴建區 

育仁路 109 號對

面小廣場 

(500 平方公尺) 

30,000 元 

上午、下午、晚場 

各 3,600 元  

每場以 4 小時計 

營利性活動場地

依表列收費基準

收取使用費，非營

利性活動依項目

25 收取使用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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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收費基準表 
公

園

管

理

機

關 

項目 行政區 公園 提供區域 
保證金 

（新臺幣：元） 

使用費 

（新臺幣：元） 
備註 

20 信義區 
信義 22 號

廣場 

南山大樓及 ATT

間，緊鄰南山大樓

側面 

(1,021 平方公尺) 

30,000 元 

上午、下午、晚場 

各 11,700 元  

每場以 4 小時計 

營利性活動場地

依表列收費基準

收取使用費，非營

利性活動依項目

25 收取使用費。 

21 信義區 
信義 352 號

公園(2) 

松智路及松壽路

交叉口，松壽路以

南 ATT 前 

(824 平方公尺) 

30,000 元 

上午、下午、晚場 

各 10,400 元  

每場以 4 小時計 

營利性活動場地

依表列收費基準

收取使用費，非營

利性活動依項目

25 收取使用費。 

22 信義區 
信義 352 號

公園(3) 

松智路上，南山大

樓前 

(714 平方公尺) 

30,000 元 

上午、下午、晚場 

各 9,100 元  

每場以 4 小時計 

營利性活動場地

依表列收費基準

收取使用費，非營

利性活動依項目

25 收取使用費。 

23 大同區 太原廣場 

鄭州路與太原路

口左右兩側綠地 

(1,803 平方公尺) 

30,000元 

上午、下午、晚場 

各 9,200 元  

每場以 4 小時計 

營利性活動場地

依表列收費基準

收取使用費，非營

利性活動依項目

25 收取使用費。 

24 大同區 
建成圓環廣

場 

重慶北路,南京西

路口 

(1,732 平方公尺) 

30,000元 

上午、下午、晚場 

各 9,500 元  

每場以 4 小時計 

營利性活動場地

依表列收費基準

收取使用費，非營

利性活動依項目

25 收取使用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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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收費基準表 
公

園

管

理

機

關 

項目 行政區 公園 提供區域 
保證金 

（新臺幣：元） 

使用費 

（新臺幣：元） 
備註 

25 

 

全市 12

行政區 

收費項目

5-24 非營利

性活動場地

及其餘未表

列之公園、

綠地、廣場 

 

其餘未表列之公

園、綠地、廣場 

 

30,000 元 

上午、下午、晚場

每 1,000 平方公尺

各 2,500 元，未達

1,000 平方公尺以

1,000 平方公尺

計，超過 1,000 平

方公尺每 1,000 平

方公尺加收 1,000

元，每場以 4 小時

計 

非營利性 

活動場地 

臺
北
市
動
物
保

護
處 

1 松山區 
臺北市迎風

狗運動公園 

大犬區 

(6,000 平方公尺) 
30,000 元 

上午、下午、晚場

各 12,000 元  

每場以 4 小時計 

營利性 

活動場地 

2 松山區 
臺北市迎風

狗運動公園 

小犬區 

(4,000 平方公尺) 
30,000 元 

上午、下午、晚場

各 10,000 元  

每場以 4 小時計 

營利性 

活動場地 

3 松山區 
臺北市迎風

狗運動公園 

大犬區 

(6,000 平方公尺) 
30,000元 

上午、下午、晚場

各 7,500 元  

每場以 4 小時計 

非營利性 

活動場地 

4 松山區 
臺北市迎風

狗運動公園 

小犬區 

(4,000 平方公尺) 
30,000 元 

上午、下午、晚場

各 6,700 元  

每場以 4 小時計 

非營利性 

活動場地 

5 內湖區 
潭美毛寶貝

快樂公園 

大犬區 

(1,321 平方公尺) 
30,000 元 

上午、下午、晚場

各 5,900 元  

每場以 4 小時計 

非營利性 

活動場地 

6 內湖區 
潭美毛寶貝

快樂公園 

小犬區 

(975 平方公尺) 
30,000 元 

上午、下午、晚場

各 5,300 元  

每場以 4 小時計 

非營利性 

活動場地 

7 文山區 
萬興狗活動

區 

小犬區 

(1,277 平方公尺) 
30,000 元 

上午、下午、晚場

各 6,000 元  

每場以 4 小時計 

非營利性 

活動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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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收費基準表 
公

園

管

理

機

關 

項目 行政區 公園 提供區域 
保證金 

（新臺幣：元） 

使用費 

（新臺幣：元） 
備註 

8 文山區 
萬興狗活動

區 

小犬區 

(485 平方公尺) 
30,000 元 

上午、下午、晚場

各 5,200 元  

每場以 4 小時計 

非營利性 

活動場地 

臺

北

市

政

府 

工

務

局

水

利

工

程

處 

1 
全市 12

行政區 

河濱公園場

地廣場及道

路 

實際提供區域依

現場會勘確認 
30,000 元 

每日每 1,000 平方

公尺 5,000元(不滿

1,000 平方公尺以

1,000 平方公尺計

算) 超過 1,000 平

方公尺每 1,000 平

方公尺加收 2,000

元 

 

說明：場地使用開放時間：上午場：8 時至 12 時；下午場：13 時至 17 時；晚場：18 時至 22 時。 

 


